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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違法強徵課稅，違反正當法律程序，違反程序正義及程序正當性。程序不符，實

體不論，稅單當然無效。 

(四)法院於 96 年 7 月 13 日經三審判決確定無詐欺、無漏稅、無違反稅捐稽徵法，且認定

弟子之敬師禮為贈與，屬免稅所得，且弟子之互助代辦並非營利販售。而遭羈押之所

有被告亦皆獲國家冤獄賠償，更加證實太極門自始遭受重大冤抑。 

(五)綜上，本案 86 年所開出之原始稅單乃不應課稅而課稅，則以此衍生之綜合所得稅及營

業稅處分應自始無效，由營業稅所衍生之罰鍰、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綜合所得稅之營利

所得亦自始不存在。而遭行政機關枉法裁處之所有冤稅案件，現仍於再審、訴願或行

政法院訴訟中。 

三、課稅事實定性錯誤 應重啟程序 

甲、補習班最高主管機關教育部 88 年 12 月 24 日台 88 社一字第 88157969 號書函表示太極

門並非補習班，並於 89 年 12 月 21 日立法院公聽會中再度明確表示太極門的的確確不

是補習班。 

乙、在訴願會五次撤銷原處分，遵照訴願會歷次的撤銷意旨，91 年國稅局第一次自行抽樣

函查，調查敬師禮的性質。206 名的回覆者都表示敬師禮為贈與，沒人說是學費。中區

國稅局公然於復查決定書、訴願答辯書等公文書上不實登載「敬師禮為贈與者僅 5 人」

，更未依法提供當事人辯明，亦未提供訴願會及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審酌，誤導財政部訴

願會做出違法之訴願決定，更造成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枉法裁判，而使 81 年度綜合所得

稅務冤案纏訟至今，掌門人已依法提出再審。 

丙、行政院於 100 年 12 月 9 日召開跨部會議，決議不能再用刑案起訴書為課稅依據，並由

國稅局以開放民眾填寫申明表之方式公告 2 個月，公開調查太極門弟子給付掌門人敬師

禮之性質，調查結果如為贈與，則依法終結冤案，如有人稱敬師禮是學費，亦依法辦理

。公告調查結果，七千多份申明表均表明敬師禮為贈與，沒有任何人主張是學費，與教

育部、三審法院判決認定完全一致。 

丁、發單 17 年後，中區國稅局終於在 102 年 11 月於公文書承認太極門不是補習班。既非

補習班，則無課稅問題。 

戊、綜上，太極門稅務冤案，不僅使用法令錯誤、核算錯誤，最嚴重的是事實定性完全錯

誤。國稅局自始以補習班學費課稅，此為太極門稅務冤案最主要之爭點，太極門師徒

18 年來從無怠於爭執，亦從無怠於主張權利。而今已發現新證據，且國稅局亦自行推

翻補習班之認定，稅捐機關應主動本於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及、128 條「加強對人民權

利之保護，確保行政之合法性，使行政程序法之程序保障更能合乎法治國家之精神」的

立法意旨，撤銷違法課稅處分。 

四、本席將持續關注太極門稅務冤案，督促權責機關依照行政院跨部會議，終結冤案。 

（四）本院廖委員國棟，鑒於台中知名旅遊景點武陵農場發生集體感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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諾羅病毒事件，光是 21、22 兩日就有超過一百廿人因上吐下瀉和

發燒就診，總計十天下來，武陵醫療站就有兩百零七人就診。究

其發生原因乃是飯店並未落實對罹病員工隔離治療作為，致使爆

發大規模感染，顯見我國對疾病之隔離管制仍有疏失，政府應立

刻針對防疫缺失加以改正，杜絕諾羅病毒擴散，保障人民身心健

康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台中知名度假勝地武陵農場爆發大規模諾羅並迪感染疫情，從 13 日至 23 日為止，求診人

數高達兩百零七人，除了武陵富野度假村等傳出疫情外，23 日還傳出鄰近的武陵山莊也有

零星染病個案。整個武陵地區滿是上吐下瀉急就醫的遊客，民眾痛批飯店隱匿疫情，更讓

未染病遊客心生恐慌。 

二、諾羅病毒好發於冬季與初春，天氣越冷，病毒的傳染力越強，主要透過糞便與口傳染，如

吃入被病毒污染的食物或飲水、接觸被諾羅病毒污染的排泄物、嘔吐物等物體表面。潛伏

期一般為 24 至 48 小時，具有高度的傳播力，常引起群聚腹瀉事件，多發生於學校、護理

之家及旅遊團等人口聚集的地方。而據台中市衛生局調查，武陵富野度假村過年前陸續有

五名員工出現症狀，但都已請假在家休養，顯見此次大規模感染是由飯店員工引起。然依

據食品衛生規範，廚師一旦感染諾羅病毒，須停止調理食品，但屬於自主管理，沒有罰則

也不需通報衛生局，因此不肖業者隱匿不報，造成防疫漏洞危害旅客健康。 

三、為維護國民健康及台灣旅遊安全，爰要求行政院除責成相關單位修正規定，除落實餐飲業

者員工罹患高傳染疾病之隔離措施外，還應要求業者儘速完成消毒作業，避免病毒擴散。 

（五）本院李委員桐豪，鑑於高雄監獄挾持事件，顯露國內專業犯罪談

判人員嚴重缺乏。再者，國際情勢多變，日後若恐怖攻擊發生，

遇到類似挾持事件，國內亦無外語犯罪談判人才。為保障國民安

全及維護社會安定，政府應積極研擬相關政策，培育專業犯罪偵

防談判人才，因應談判需求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2015 年 2 月 11 日傍晚，高雄大寮監獄 6 名受刑人挾持典獄長及戒護科長，出動逾 200 名赫

槍實彈警力對峙，挾持事件歷經逾 14 小時結束。警方與嫌犯交涉過程一度觸怒嫌犯，最後

人質雖平安獲釋，但 6 名囚犯全吞槍自戕，留下許多疑點，待檢調釐清。 

二、根據媒體報導，警方僅在 2003 年，曾舉辦較大規模的談判人才訓練，且該訓練僅為期一周

，從此之後就再也沒有相關訓練。面對與歹徒對峙情形，全憑資深員警過往經驗，與歹徒


